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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阳市佳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破产财产分开拍卖文件

特别提示

1.本次拍卖系破产清算程序中以财产现状及估价作为

起拍价处置，处置主体为庆阳市佳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

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，监督单位为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人

民法院，拍卖行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

定。

2.本次拍卖将土地、地下室、地下车位 3 项标的分开

独立进行拍卖，竞买人可任选其一或多项参与竞买，不捆

绑、不搭售。

3.所有标的以实际现状为准，管理人、法院不承担瑕

疵担保责任，不承诺权属清晰、可办证、可开发，竞买人

务必实地查勘并自行承担全部风险。

4.标的关键瑕疵提示：

(1)土地：商业用地：部分被小区通道、地下车库坡道

占用，东侧/南侧土地征收未完成，独立使用受限，且需为

小区居民保留永久通行权；住宅用地：已超规划容积率，

不能再进行合法建设。

(2)地下室：无不动产权属证书，未物理分隔。

(3)地下车位：人防工程未完工、未验收，无产权登

记。

5.拍卖成交后，过户、税费、补缴土地出让金、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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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建、人防验收、规划协调、征收衔接等全部费用与责任

由买受人自行承担，管理人仅配合出具交接文书。

6.评估价为 2025 年 11 月 28 日市场价值，仅作参考，

不构成价格保证。

7.竞买人报名并缴纳保证金，即视为已完全知悉本提

示、拍卖公告、竞买须知全部内容，自愿接受标的所有现

状与风险。

拍卖公告

拍卖时间：2026 年 5 月 23 日 10 时 00 分—2026 年 5

月 24 日 10 时 00 分

一、拍卖标的（分开拍卖）

标

的

编

号

标的名称 位置与核心信息

评估价

值

（元）

起拍价

（元）

保证金

（元）

增价幅度

（元）

1 土地

商业用地：庆阳市西峰区九

龙北路与古象东路交汇处，

1845.9 ㎡ ， 庆 市 国 用

(2010)第 4109 号，商务金

融用地；

住 宅 用 地 ： 同 地 址 ，

1183.38 ㎡ ， 庆 市 国 用

(2010)第 4110 号，已超容

无再开发价值。

6097709 6097709 610000 10000

2 地下室 4 幢住宅楼地下 2 层，总面 4752201 4752201 475000 1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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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 2958.32 ㎡，无权属证、

未分隔

3 地下车位

住宅楼中间部位，规划车位

99 个，人防工程未完工、

未验收

4554000 4554000 455000 10000

二、竞买人资格

1.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、法人及非法人组

织，法律、行政法规限制的除外。

2.失信被执行人、限制消费人员、本案利害关系人等

不得参与竞买。

3.竞买人可自行参与，也可委托代理人参与，委托需

提交合法授权文件。

三、看样安排

看样时间：2026 年 5 月 16 日—2026 年 5 月 17 日（工

作日 9:00-17:00）

看样预约：吕丹 18919266825、郑天瑜 17609340818

看样方式：竞买人自行实地查勘，管理人仅现场指

界，不做任何解释与承诺。

四、拍卖规则

1．网络公开竞价，价高者得，不设保留价。

2．竞价结束前 5 分钟有出价，自动延时 5 分钟，循环

至无出价为止。

3．成交后保证金自动转为成交款，未成交保证金即时

无息原路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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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价款支付

买受人应于成交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将全部成交价

款一次性支付至管理人指定账户。

• 户名：甘肃沛理律师事务所庆阳市佳和房地产开发

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专户

• 账号：6276 2741 2015 0030 01818

• 开户行：交通银行庆阳朔州东路支行

六、标的交付

全款到账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管理人按现状交付，签署

《破产财产交接确认书》，不办理产权过户、不负责工程

整改、不协调征收与规划。

七、其他

1．拍卖标的不含动产、债权债务、特许经营权等其他

权益。

2．流拍的，管理人依法另行组织拍卖或变卖。

3．本公告同时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、阿里

拍卖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发布。

三、竞买须知

第一条 编制依据

本须知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网络司法拍卖规定》《房地产估价规

范》及债权人会议决议制定。

第二条 拍卖标的

本次拍卖为 3 项独立标的分开拍卖，竞买人报名即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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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标的现状、面积、权属、规划、使用限制等全部情况。

第三条 竞买资格

1.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资格，无失信、限高、违

法违规等禁止情形。

2.竞买人须完成平台实名认证，按标的缴纳对应保证

金。

3.委托竞买的，应在报名截止前向管理人提交授权委

托书、身份证明。

第四条 保证金规则

1.保证金按标的单独缴纳，多标的参与需分别缴纳。

2.未竞得：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 24 小时内无息原路退

回。

3.竞得：保证金转为成交款，不足部分 7 日内补齐。

4.违约：保证金不予退还，标的重新拍卖，买受人承

担差价损失。

第五条 税费与费用

1.成交价款不含任何税费。

2.土地增值税、契税、印花税、土地出让金补缴、人

防工程整改、办证、测绘等全部费用由买受人承担。

第六条 竞价规则

1.首次出价不得低于起拍价，后续出价按增价幅度递

增。

2.系统自动延时，以平台记录为准。

3.恶意出价、串标、围标无效，依法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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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交付与过户

1.交付为现状实物移交，不办理不动产权属转移登

记。

2.过户、办证、验收等所有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，

管理人配合提供必要资料。

第八条 违约责任

1.买受人逾期付款、拒绝履约的，视为根本违约。

2.违约信息上报法院与拍卖平台，列入破产处置失信

名单。

第九条 争议解决

因本次拍卖产生的争议，由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

法院管辖。

四、标的介绍

标的 1：土地

商业用地（1845.9 ㎡）

• 位置：庆阳市西峰区九龙北路与古象东路交汇处

• 权属：庆市国用(2010)第 4109 号，出让商务金融用

地，终止日期 2044 年 4 月 25 日

• 规划：容积率≤3.5，建筑密度≤40%，绿地率≥

20%，建筑限高≤54 米

• 现状：七通一平，被小区通道、地下车库坡道占用

约 120 ㎡，东侧/南侧征收未完成

• 保留权利：为小区居民保留永久通行权

• 评估单价：3303.38 元/㎡，评估总值：6097709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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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用地（1183.38 ㎡）

• 位置：同地址，属庆市国用(2010)第 4110 号宗地一

部分

• 权属：出让住宅用地，终止日期 2053 年 12 月 20 日

• 现状：一期已建 4 栋住宅，容积率 2.74，超规划无

合法再开发价值

标的 2：地下室（2958.32 ㎡）

• 位置：4 幢住宅楼地下 2 层，钢混结构

• 面积：负 1 层 1644.42 ㎡，负 2 层 1313.90 ㎡

• 现状：无权属证、未分隔、大开间，负 1 层有采

光，负 2 层无自然采光

• 评估总值：4752201 元

标的 3：地下车位（99 个）

• 位置：4 幢住宅楼中间部位，人防工程改建

• 现状：未完工、未验收，无地面装饰、无划线、无

智能系统

• 评估单价：46000 元/个，评估总值：4554000 元

五、优先购买权

1.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未收到任何主体主张优先购

买权，本次拍卖不设置优先购买权人。

2.担保物权人、用益物权人等相关权利，由买受人自

行与权利人协商处理，管理人不承担协调义务。

3.如有主体主张优先权，应于拍卖前 3 个工作日向管

理人提交有效证明并完成报名缴费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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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竞价记录

标的

编号

标的

名称

拍卖

周期

起拍价

（元）

竞买

人编

号

出价

记录

（元）

成交价

（元）

买受

人信

息

成交

状态
备注

1 土地

2
地下

室

3
地下

车位

处置单位：庆阳市佳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

管理人

拍卖平台：阿里资产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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